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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邵政办规〔2025〕8 号

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
关于加快推进邵武市杂交水稻制种

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加快推进邵武市杂交水稻制

种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11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关于加快推进邵武市杂交水稻制种
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种业振兴战略，加快推进邵武市杂交水

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构建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

研深度融合的现代种业体系，全面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

力。结合本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加快品种选育创新。支持建设市级种质资源保护中心，

开展特色种质资源收集、鉴定与利用工作。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

联合建立种质资源库，开展重要性状基因挖掘与利用研究。鼓励

种业企业入驻，作为独立选育或作为第一选育单位，通过国家级

或省级审定，并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并推广应用的水稻新品种，

分别给予 10 万元和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同一品种同时获得国家

级和省级审定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奖励。对获得植物新品

种权的水稻新品种（组合），每个品种给予 3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单个主体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 35万元。

（二）扶持培育链主企业。实施种业企业培育行动，支持企

业申领国家级和省级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对取得国家级

（A证）和省级（B证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

50万元和 30万元一次性资金奖补。对新获评农业产业化国家级、

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，分别给予 10万元和 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三）培优做强经营主体。完善种业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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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化综合服务中心、烘干服务站、种子加工车间、仓储库等设

施，对购置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的农业机械，按规定予以补贴。

（四）优先保障种业用地。对符合《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

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实施细则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2〕58号）用地

要求的种子企业，优先保障其用地需求。种子企业在用地、融资、

科技创新等方面享受与工业园区项目同等的政策待遇。

（五）强化金融要素保障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种业企业的

信贷支持力度，优先满足制种主体多元化融资需求。实行差异化

信贷政策，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开展评级授信和利率定价。对符合

条件的企业在信贷、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，并按规定享受“乡村

振兴贷”等贷款贴息政策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有关部门要将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作为乡村

振兴的重要抓手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细化任务落实，强化统筹协调

与过程管理。通过加强政策引导，出台专项扶持措施，在人才、

用地、资金等方面提供系统保障，拓宽多元投入渠道，引导社会

资本参与。同时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强市场监管与权益保护，

优化服务方式，营造有利于种业创新与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，全

力推动杂交水稻种业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至 2026 年 12 月 31

日止。

（二）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在邵武市域内从事杂交水稻制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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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业企业。

（三）本实施办法由邵武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1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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